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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图县人民法院府院联动

工作情况汇报

行政庭

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10 月，府院联动正式实施已经一

年半。安图县人民法院行政庭在上级法院和本院党组的正确

领导下，紧紧围绕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的工作主线，依托府

院联动机制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，维护群众利益，不断满足

人民群众多元、高效的解纷诉求，为营造和谐安图作出积极

的努力。现将府院联动工作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受理案件化解情况

2020年开始实施府院联动，共受理协字号案件109件（因

管辖问题遗留池北区房屋征收案件 30 件），成功化解 24 件，

其中诉前化解 13 件，转入诉中 66 件，诉中化解 11 件。化

解方案具体为：行政机关与当事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5

件，其中包括闫月良、宣广红两家被征收户，解决了 2017

年以来未解决的烟草楼拆迁问题，加快推进了县棚户区改造；

另行确认所有权 7 件、土地确权 2 件、撤回申请 3 件、提起

行政复议 1 件、同意补偿 1 件、撤诉 1 件、自行撤销行政处

罚 1 件、履行法定职责 2 件、不起诉 1 件。

2021 年初至今，共受理协字号案件 46 件，旧存 30 件，

现已化解 19 件。其中 5 件为诉前化解（自动履行法定职责 2

件、同意给付 1 件、撤回审查 1 件、撤回立案申请 1 件），

转入诉中 53 件，化解 14 件（撤诉 6 件、撤回审查 7 件、按

撤诉处理 1 件）。

二、府院联动工作情况

（一）座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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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3 月，安图县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成立以来，

参加或召开了 14 次联席会议和座谈会，2021 至今召开了 12

次会议，涉及的单位有县检察院、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、县

公安局、池北区管委会、铁建办、县林业局、县水利局、综

合执法大队、县卫健局等，为行政机关面临的环境资源类案

件、违章扣分、伤残民警优抚待遇金、集体土地征收、行政

文书送达、林业行政执法、环境行政执法、环境资源修复、

房屋行政征收、医疗损害等问题，提供了有利的司法保障。

依托府院协调化解机制，提高化解成效。

其中，2020 年 4 月，行政庭与县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

开展座谈会，解答了涉环境资源执法案件在程序及实体上法

律适用问题，重点强调送达方式及程序合法性。2020 年 6 月，

行政庭多次与水电管理中心开展了座谈会。水电管理中心作

为原移民办的职权职能承接机关，负责水库移民安置补偿工

作。我县为了水源治理，新建二青水库，属于重大项目。因

该项目涉及集体土地征收与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，在座谈会

中研究讨论关于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问题，协助水电管理中

心制定补偿决定，使水库移民安置补偿工作顺利进行。为发

挥府院联动职能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；

2020 年 7 月，行政庭走进安图县林业局，针对行政强制

法及行政处罚法，对林业执法人员进行普法宣传，围绕非诉

案件的申请执行期限、申请执行时应提交的材料、作出林业

行政处罚时注意事项等问题，进行了讲解，收到了较好的效

果；

2021 年 4 月，行政庭走进安图县公安局，针对近年来

日益增加的行政处罚案件，就县公安局在作出行政处罚过

程中遇到的问题，结合相关典型案例，进行了程序和实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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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解答，并围绕追罚时效的目的、时效的计算、实践中

执行时效时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讲解，共同学习了 2021 年

7 月 15 日开始即将实施的修定之后的行政处罚法，就增加

的行政处罚种类，日后作出新种类的行政处罚时应注意的

问题进行了探讨；

2021 年 5 月，行政庭走进安图县综合执法大队，讲解了

送达的具体方式及各类送达方式的适用情形，建议在执法过

程中适用地址确认书，明确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，告知当事

人相关风险，防止执法后期出现无法送达的情形。法官与综

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还围绕独立的事业单位执法主体资格、

持续性违法行为的处罚、流动摊贩的处罚、影响市容市貌的

小广告张贴、运输车辆带泥上道的问题，进行了研究与探讨。

座谈结束后，法院工作人员还与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建立

了微信工作群，方便以后工作中相互沟通。

（二）司法建议

2020 年，针对县医疗保障局、县人防办、县公安局交警

大队、农村农业局在执法过程中发现的法律适用、送达方式

及程序、行政审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共发出司法建议 4 件，

行政机关均在 2 个月内予以回复。另，每个季度就协调化解、

行政机关败诉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等情况形成数据报表，

定期报送至政府，并于年末形成行政机关败诉原因分析报告

及 2020 年行政白皮书，助力于法治政府建设。

2021 年初至今，行政庭提出司法建议 2 件。一件是在审

理安图县明月镇国峰牛肉摊床诉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罚

款纠纷一案中，针对安图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疏于日常监督管

理、小摊贩、小作坊处罚中法律适用、执法程序不严谨等问

题提出司法建议。在审理史有权诉长白山公安局池北分局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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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警察大队罚款、暂扣许可证纠纷一案中，针对池北交警大

队在作出处罚前对史有权进行询问时没有告知申请回避的

权利、对驾驶证记分的处罚，没有告知史有权享有陈述和申

辩的权利等问题提出司法建议。

（三）行政机关应诉机制

2020 年，发出行政机负责人出庭通知书共 25 件，出庭

应诉 23 件，未开庭 2 件，出庭应诉率为 100%。2021 年至今，

发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通知书共 35 件，出庭应诉 32 件，

未开庭 1 件，出庭应诉率为 94.29%。

（四）裁执分离机制

2020 年，受理的非诉执行案件为 49 件，裁定准予强制

执行 40 件，均实行“裁执分离”，“裁执分离”率达到 100%。

2021 年至今，受理的非诉执行案件为 22 件，裁定准予强制

执行 7 件，撤回审查 15 件，均实行“裁执分离”，“裁执分

离”率达到 100%。

三、环境资源审判工作

2020 年 9 月，组成七人合议庭公开审理并宣判被告人刘

焕祥非法采矿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，并形成信息搞

件，通过省高院公众号、新浪网及头条等谋体广泛进行了宣

传，展示环境司法保护成果，加大了县域环境资源的保护力

度。

2021 年 1 月 19 日，法检两院召开环境资源案件研讨会。

会上，与会人员就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

入讨论，对如何更好确定生态修复责任及提起公益诉讼等具

体问题展开了细致交流，明确了生态环境修复“一案一方案”

的工作要求，并分享了在其他地区学习到的关于环境资源公

益诉讼案件的创新性处理方式和先进审判经验，如责令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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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劳务代偿、异地种植等，为进一步提升环境资源类公益诉

讼案件的审理质效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2021 年 4 月份开始县法院多次组织县自然资源局、林

业局、水利局召开座谈会，围绕绿色环保理念、实务审判修

复环境资源等相关问题展开座谈，确定了各单位联络员，建

立环境资源案件长期沟通协调机制，经与县林业局就盗伐林

木、滥伐林木及环境资源案件修复等问题进行了多次研讨，

最后双方对关于涉林环境资源案件修复方案达成了一致意

见，并制定了《关于涉林环境资源案件修复方案协调机制》，

于 2021 年 6 月 18 日起正式实行，实现环境资源审判法律效

果与生态效果的有机统一，使环境修复不沦为空谈。

四、存在问题及建议

（一）府院联动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：1.个别

部门缺乏联动的意识和积极性，对法院联动工作认识不足，

配合不力，联而不动；2.行政机关缺少对诉前联动工作的认

识，了解不够、心存疑虑；3.多元化解决纠纷制度缺乏统一、

完整、系统的行政调处程序安排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，影响

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和效率；4.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

需要地方党委高度重视，政府牵头，形成一个体系网络，搭

建起纠纷解决机制规模化、常态化，多方联动、积极协调的

工作平台，但根据现在情况仅仅是法院一头热，未能形成足

够的联动格局，开展工作较为困难。

（二）为了完善府院联动机制，使其发挥应有的效力，

有几点建议：1.强力输出我们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理念，获得

各行政机关的充分理解与大力支持；2.加强对府院联动机制

积极意义的宣传及指导学习，提高各行政机关的关注与支持，

提高全社会维护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的认识；3. 针对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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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判中发现的行政管理、行政执法等问题，行政庭及时主动

向行政机关提出了司法建议； 4.加强与各联席会议成员的

沟通，定期召集会议，交流经验，互相听取意见和建议，逐

步完善府院联动工作。


